
學生

學習歷程檔案



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高三學習歷程檔案時程規畫表
類別 人員 起訖日 上傳（勾選）件數

課
程
學
習
成
果

學生上傳 113.02.20至113.04.08 (17:00)止
每學期
6件以上

教師認證 113.02.20至113.04.10 止

學生勾選 113.04.11至113.04.15 (12:00)止 每學年勾選至多6件

多
元
表
現

學生上傳 113.02.20至113.04.08 (17:00)止
每學期
10件以上

學生勾選 113.04.11至113.04.15 (12:00)止 每學年至多勾選10件

收訖明細確認 113.04.15(13:00)至113.04.18 (13:00)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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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視核心

素養能力

重視資料

的真實性

不是學系所列

的都要具備

不是以量

取勝

重視校內

學習成果 【三重二不】

審查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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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學習成果

建議每學期上傳六件，上下學期共計十二件

多元表現

建議每學期上傳十件，上下學期共計二十件

學習歷程【學校平台】
課程學習成果

勾選一學年上傳成果，

至多六件，每學年提交

多元表現

勾選一學年上傳成果，

至多十件，每學年提交

學習歷程【中央資料庫】



課程學習成果

三個學年上傳成果，至多十八件

多元表現

三個學年上傳成果，至多三十件

學習歷程【中央資料庫】
課程學習成果

上傳給大學或科技校院端至多三件

多元表現

上傳給大學或科技校院端至多十件

大學或科技校院校系

申請入學第二階段

備審資料勾選

113年5月2日~各校截止日



相關好用資源
拉課 Lucker

https://luckertw.com/   

Lucker 雲端圖資館
https://cloud-library.luckertw.com/about

https://cloud-library.luckertw.com/about
https://luckertw.com/
https://cloud-library.luckertw.com/about


申請入學





統一分發注意事項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期間

113.06.06至113.06.07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。

無論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，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成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，未依規定期間及方式登記就
讀志願序者，一律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不予分發。
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僅允許上網登記一次，一經確認
送出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。



113年申請入學作業期程
時間 重要行事

3月14日~15日 大學及科技院校申請入學校內報名

3月28日 大學及科技院校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

4月15~19日 高三面試技巧說明

5月16~28日 科技院校個人申請第二階段複試

5月16日~6月2日 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複試

6月6-7日 個人申請登記志願序

6月13日 公布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

6月13日~16日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



https://t.ly/oXiG8

https://t.ly/oXiG8


申請入學
審查資料上傳
流程說明



14

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如何提供備審資料給大專校院?

介接 提供備審資料

大學或技專校院校系

同學有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

及多元表現，大學或技專校

院才看得到。

勾選

1
●課程學習成果：至多3件

●多元表現：至多10件

上傳其他資料
●學習歷程自述(學習歷程反思、就讀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等)

●多元表現綜整心得
●其他(各校系需求之補充資料等)

2

學習歷程

中央資料庫

甄選會/
聯合會招生
報名平臺



審查資料繳交上傳(勾選)步驟

01 03

檢視學習歷程
⚫修課紀錄
⚫課程學習成果
⚫多元表現

02 04

設定繳交方式
⚫勾選學習歷程中央
資料庫

⚫自行上傳PDF檔案

上傳(勾選)檔案
依審查項目設定之繳
交方式，逐項完成上
傳(或勾選)檔案

執行確認資料
檢視繳交核對清單
無誤後，執行確認
作業並儲存確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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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STEP 1

「資料數」為0，即資料庫無
您的資料，如：109學年度以前
已畢業生、課程含新舊課綱、持
境外學歷、同等學力或青年儲蓄
帳戶學生等

應屆畢業生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

測試版
高一、高二
共 4個學期

高一、高二共 4 個學期

正式版
高一至高三上
共 5個學期

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 (跨考生僅4個學期)

新課綱畢業的重考生 不論測試或正式版皆為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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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審查項目繳交方式STEP 2

✓ 「自行上傳PDF檔」或「
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
僅限擇一種繳交方式。

✓ 若校系於截止日前尚未完成
確認，皆可再次進入設定繳
交方式頁面修改。

✓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無資料
檔案者，繳交方式一律設定
為「自行上傳PDF檔」。

逐系設定審查項目「課程學習成果」與「多元表現」之繳交方式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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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項完成審查項目勾選或上傳

修 課 紀 錄

STEP 3

課程學習成果 多 元 表 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 他
應屆生(或新課綱
畢業的重考生)由
學習歷程中央資
料庫提供五(或六)
個學期成績

依校系要求內容或

其他課程學習成果

提供至多3件

依校系要求內容或

其他多元表現提供

至多10件

依校系要求內容自

行製作成一個PDF

檔案上傳

依校系要求內容自

行製作成一個PDF

檔案上傳

依設定繳交方式
完成勾選
或上傳PDF 選擇檔案後，務必

點選「上傳」鍵

其餘考生由
本人自行上傳

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
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



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範例STEP 3

頁面可選擇「完整」或「清單」
方式呈現

「課程學習成果」至多勾選3件、
「多元表現」至多勾選10件，勾選超
過規定件數者，系統將無法執行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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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繳交核對清單並完成確認STEP 4

檢視所有上傳(或
勾選)檔案內容無
誤且不再做修改

務必點選「檢視審查資
料繳交核對清單」查看
上傳情形

輸入「考生個人
密碼」執行「確
認」鍵送出資料

按下「確認」即
送出資料，不得
再修改，請留意！

點選「審查資料上傳確
認表」下載並自行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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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資料[繳交核對]清單範例

務必核對資料
已上傳(勾選)完成

此時尚未完成確認作業，需回主選單
輸入考生個人密碼後執行確認。

STEP 4

21



簡章上各校系規定期程內另外上傳其他備審資料：(5/2-各校規定截止日)
A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（PDF檔1件-最多800字&三張圖片）
B.學習歷程自述（PDF檔1件）
C.其他（PDF檔1件）

B.

A.

C.









統一分發注意事項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期間

113.06.06至113.06.07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。

無論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，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成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，未依規定期間及方式登記就
讀志願序者，一律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不予分發。

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僅允許上網登記一次，一經確認
送出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。



統一分發注意事項(續)

• 113學年度大學「繁星推薦」入學第八類學群錄取生。

「申請入學」錄取生有以下情形者，不得再參加網路就讀志
願序登記，接受統一分發

以「原住民生」、「離島生」或「願景計畫生」身分報名參加「申請入學」
招生者，於同一校系招生名額及外加名額皆獲錄取(含正、備取)，於登記
就讀志願序時，須先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登記於外加名額志願序之前；
若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選填為放棄，該校系外加名額志願序一律須選
填為放棄，考生不得異議。



統一分發注意事項(續)

• 甲生仍可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，且分發結果公告後甲生如獲分發
至A校，不影響其A校的分發錄取資格。

• 但仍建議甲生可主動向A、B其中之一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，使大學
名額得以回流至考試分發使用。

例一：甲生於大學申請入學有錄取A校，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，因分發結
果未定，故甲生已先到四技申請入學B校報到。

• 乙生至D校報到前，應先向C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，否則一經發現，
即取消其C校的入學資格。

例二：乙生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，獲分發至個人申請C校，後來又接獲
四技申請入學D校的報到通知。

舉例說明

※案例中其他入學管道僅以四技申請入學為例，其他入學管道包含四技申
請入學、各大學單招、軍警校院招生等非屬大學個人申請之入學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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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入學錄取重要提醒

◼申請分發錄取生未於113年6月16日(星期日)下午9時

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，否則不得參加

當學年度「大學分發入學招生」、「科技校院四年制

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」及「科技校院四年

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



分發入學
說明



113.06.17 (星期一) 0900~1200
大學分科測驗返校現場報名繳費作業

地點:三樓會議室



ua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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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分發入學作業時程

113學年度

11月 6月 7月 8月

➢12/1招生簡章
發售

➢4/16登記相關
資訊發售

➢8/31公告檢
定英聽校系

➢8/1-8/4網路
登記志願

➢8/15分發結果
公告

uac

4月

➢6/1-6/20受理證
明文件審查申請

➢7/2-7/5審查結果
公告暨申覆

➢7/29回流名額、最低登
記標準等招生訊息公告

8月 10月 12月

➢10/25公告校系參
採之學測科目及參
加術科考試校系

➢11/3開放校系
分則查詢系統


